泉港区自来水现行水价标准

	用水类别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

	民

用

水
	一级用水
月均20吨以内部分（含20吨）
	元/吨
	1.80
	泉港发改〔2021〕39号

	
	二级用水
月均20吨至30吨以内部分（含30吨）
	元/吨
	2.70
	泉港发改〔2021〕39号

	
	三级用水
月均31吨以上部分
	元/吨
	5.40
	泉港发改〔2021〕39号

	其他行业用水
	元/吨
	2.00
	泉港发改〔2021〕39号

	特种行业用水
	元/吨
	3.00
	泉港发改〔2021〕39号

	污

水

处

理

费
	居民用水
	元/吨
	0.95
	泉价〔2016〕28号

	
	非居民用水
	元/吨
	1.40
	泉价〔2016〕28号

	超计划加价收费
	一般非居民生活用水
	1.超计划用水量在10%（含10%）以内部分，加价15%；

超计划用水量在10%以上至20%（含20%）部分，加价35%；

2.超计划用水量在20%以上至30%（含30%）部分，加价80%；

3.超计划用水量在30%以上部分，加价150%。
	泉港发改〔2021〕39号

	
	重污染行业
	超计划用水量10%（含10%）以内部分，加价20%；

超计划用水量在10%以上至20%（含20%）部分，加价45%；

超计划用水量20%以上至30%（含30%）部分，加价100%；

超计划用水量在30%以上部分，加价180%。
	泉港发改〔2021〕39号

	代征垃圾处理费
	居民、非居民用水
	元/吨
	0.35
	泉港政规〔2022〕21号

泉港发改函〔2022〕1号

	
	企业用水大户
	元/月
	定额
	


说明：

一、民用水：

居民生活用水、行政事业单位用水、部队和社团用水、学校用水、医疗用水、社会福利保障用水、公共设施及社会服务用水等公共用水。

二、其他行业用水：

除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外的所有用水。

三、特种行业用水：

桑拿、洗车、足浴、纯净水业。

四、低保用户每月每户优惠6元。
五、对尚未实现“一户一表”居民用水实行季节性加价制度（每年6-10月用水高峰期）征收，按居民生活用水基础水价加价10%。

六、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城市公共设施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的非居民生活用水户（市政、消防公共用水除外），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制度。
